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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34 号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

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年报显示，2022年你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4,773万元。

2020年至2021年，你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分别为9,322万元、

18,915 万元。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336.14

天，比去年同期增长 102.72 天。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具体参数、确定依据以

及信用减值损失的测算过程，结合主要客户履约能力、期后回款

情况和同行业公司坏账计提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 

（2）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信用政策、期后回款情况说

明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周转天数明显上升的原因，并对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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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公司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差异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年报显示，2022年你公司就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绿润”）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为 9,509.97 万元。

你公司 2018 年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广东绿润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以来的行业政

策变动情况、行业竞争格局、行业地位、业务开展模式与过程、

主要产品或服务、主要客户群体、销售周期与信用政策等情况。 

  （2）结合广东绿润的产品或服务价格趋势、下游需求变化、

客户结构变化、生产成本变动、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详细说

明广东绿润业绩承诺期业绩精准达标、期后业绩大幅下滑的具体

原因及合理性，影响广东绿润业绩变动因素的发生时点及持续性，

广东绿润业绩变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

其原因、合理性。 

  （3）补充说明广东绿润 2018 年至 2022 年的前五大客户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开始

合作时间、背景调查情况、销售金额、销售产品类型、收入确认

方法与依据、收入确认时点与金额、截至回函日的应收账款回款

金额、是否与上市公司或收购交易对手方存在关联关系或任何形

式的资金往来等情况，如期间前五大客户发生较大变化，请说明

具体变化情况、原因及合理性。 

  （4）结合上述回复及销售退回情况、应收账款及存货减值



 

3 

情况等说明广东绿润承诺期内业绩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提

前确认收入或延后确认费用虚增利润的情形。 

  （5）说明 2018 年末至 2022 年末对广东绿润进行减值测试

时资产组构成及关键假设的内容与变化，并对比 2018 年末至

2022 年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包括但不限于各预测期营

业收入增长率、净利率、折现率等，详细分析参数选取依据、差

异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合同资产账面价值金额为

68,472.22 万元，合同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 39,482.00万元，其

中罗甸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和六枝特区关寨镇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扶贫 PPP项目共计提减值损失 36,947.44万元。去年

同期合同资产减值损失计提金额为 19,848.91万元。你公司解释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增加的原因主要系 PPP项目延期，甲方未

能按合同约定履行，预期信用损失将增大，导致计提的资产减值

增加。请你公司结合项目客户的资信情况、回款保障、履约能力、

尚需投入的资金及其来源、双方是否存在争议等，说明相关项目

继续推进的可行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4.你公司 2012年 1 月 13日与琼海鑫海混凝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琼海鑫海”）的股东康俊国、周军强和宋溪晖签署了《委

托经营协议》，公司接受其委托对琼海鑫海进行经营管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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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 年，后续约定委托经营期限延长至 2028 年 2 月 22 日止，

共 14 年。委托经营期间，你公司确保琼海鑫海股东每年从琼海

鑫海获取固定收益 450 万元，琼海鑫海托管期实现的收益超额部

分作为受托管理费由你公司享有，亏损由你公司承担。你公司取

得了琼海鑫海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权，但你公司对琼海鑫海委托经

营前的设施资产只拥有使用权，对受托经营前琼海鑫海的债权债

务不拥有所有权和处置权。请你公司结合上述情况，详细论证你

公司在对琼海鑫海受托前设施资产、债权债务无处置权、所有权

的前提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年报显示，长期借款部分“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罗甸 PPP 项目借款本金已逾期 2,770.00 万元”。请你公司补

充披露就该项目与银行借款展期约定。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5 月 4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需披露的，

请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5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3年 4月 24日 


